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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年度预计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下述担保无反担保，且属于 2024年度预计担保范围内的担保事项，为 2024年度预计担保事

项的进展。
●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其中，为重

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新科”）分别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
简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申请
授信提供不超过10,000万元、30,000万元的担保；为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技术”）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海珠支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
10,000万元的担保；为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之源”）向农业银行海珠支行申请
授信提供不超过22,792,234.7元的担保；为广州佳都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电子”）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9,000万元
的担保。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7.39亿元，无逾期对外担
保。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佳都技术、重庆新科、华之源、佳都电子截至2023年12月31日
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已签署担保合同且尚在履行中的担保金额为 78.70亿元（包括
银行授信担保金额75.05亿元、厂商信用担保3.65亿元），其中，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47.39亿元
（包括银行授信担保余额47.20亿元及厂商担保余额0.19亿元），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60.85%。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
为满足公司全资孙公司重庆新科综合授信需要，近日公司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公司拟为重庆新科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在债权确定期间内签署的编号为公授信字第
ZHHT24000025376号的《综合授信合同》及其修改/变更/补充协议项下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形成的债
权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该笔具体
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起三年。

为满足公司全资孙公司重庆新科综合授信需要，近日公司与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公司拟为重庆新科与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合同编号为（2024）穗银字第000232号的

《授信额度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展期合同、合同中的“授信额度续做”条款中的原授
信合同，合同项下单笔协议也属于主合同范围）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30,000万元，保证方式为
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从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为满足公司全资孙公司佳都技术综合授信需要，近日公司与农业银行海珠支行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公司拟为佳都技术与农业银行海珠支行签署的各类业务形成的债权（业务具体包括：人
民币/外币贷款、减免保证金开证、出口打包放款、进口押汇、银行保函、出口押汇、无追索权保理、涉
外融资性保函(内保内货)、银行承兑汇票、分行代客资金）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保
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
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之源综合授信需要，近日公司与农业银行海珠支行签署了《保证合
同》，公 司 拟 为 华 之 源 与 农 业 银 行 海 珠 支 行 签 署 的 商 业 汇 票 银 行 承 兑 合 同（编 号 为 ：
44180120240011652）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22,792,234.7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
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佳都电子综合授信需要，近日公司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
不可撤销担保书补充协议》（编号为120XY240902T000257-1，下称补充协议），公司拟对佳都电子与
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在 2024年 9月签署的《授信协议》（编号为：120XY240902T000257）及公司与招商
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为：120XY240902T000257，下称本担保书）进行
补充修订，修订后，公司拟为佳都电子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授信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所欠
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额度不超过9,00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
保证，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
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
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二）担保事项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2024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已经于

公司2024年4月7日、2024年5月9日分别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ATHL7B，成

立日期：2017年1月13日，法定代表人：熊剑峰，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49号（谢家湾
正街55号万象城项目）华润大厦第33层第8号，注册资本：10,000万元。重庆新科主要业务为从事网
络及云计算产品集成与服务业务。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246,807.67万元、总负债 225,
092.99万元，其中流动负债225,054.37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21,714.68万元；2023年度营业
收入248,840.16万元、营业利润4,487.01万元、净利润3,765.29万元。截至2024年9月30日总资产为
223,492.56万元、总负债200,663.18万元，其中流动负债200,641.67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22,
829.39万元；2024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191,426.63万元、营业利润 1,362.40万元、净利润 1,114.70万
元。

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955065498，成立日
期：2006年10月31日，法定代表人：肖钧，注册地址：广州市黄浦区开泰大道30号之一1705房，注册
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佳都技术主要从事网络及云计算产品集成与服务等业务。截至 2023年
12月31日总资产为137,161.59万元、总负债121,562.33万元，其中流动负债121,562.33万元，流动资
金贷款1,000.00万元，净资产15,599.26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283,701.22万元、营业利润182.21万
元、净利润134.25万元。截至2024年9月30日总资产为124,451.53万元、总负债108,556.36万元，其
中流动负债108,556.36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15,895.17万元；2024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190,
308.45万元、营业利润276.53万元、净利润295.92万元。

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54523254G，成
立日期：2003年9月26日，法定代表人：林超，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开泰大道30号之一1701房，通
信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开泰大道30号之一1701房，注册资本：25,100万元。华之源主要从事城市轨
道交通公安通信系统、专用通信系统、视频监控子系统解决方案等。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
为340,698.81万元、总负债261,015.67万元，其中流动负债259,390.47万元，流动资金贷款6,000.00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61,460.84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 362,360.90万元、营业利润 16,622.34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0,369.53万元。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总资产为 346,062.29万元、总负债
251,078.43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249,459.48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1,200万，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72,
439.61万元；2024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270,050.96万元、营业利润15,807.9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10,978.77万元。

广州佳都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家涛，注册地址：广州市黄
埔区开泰大道30号之一1702房，通信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开泰大道30号之一1702房，注册资本：6,
000万元人民币。佳都电子系公司于2021年8月11日成立的集中采购平台，承担公司各类项目的设
备材料采购等。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23,282.45万元、总负债117,649.17万元，其中流动
负债 117,277.6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1,000.00万元，净资产 5,633.28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 104,
696.76万元、营业利润 590.32万元、净利润 484.48万元。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总资产为 205,310.58
万元、总负债 198,590.42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198,230.00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 6,720.16万
元；2024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97,003.47万元、营业利润1,456.05万元、净利润1,086.87万元。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重庆新科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双方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

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
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外的所有款项和费用，统称为
“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

4.保证期间：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二）公司与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重庆新科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双方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重庆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30,000万元人民币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
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4.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公司与农业银行海珠支行签署的关于佳都技术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双方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州佳都技术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
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4.保证期间：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
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公司与农业银行海珠支行签署的关于华之源的《保证合同》
1.合同双方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22,792,234.7元人民币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
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4.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公司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关于佳都电子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补充协议
1.合同双方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广州佳都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9,000万元人民币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根据《授信协议》及补充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

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玖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
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4.保证期间：自《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为：120XY240902T000257）生效之日起至《授信
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
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数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89.21亿元（包括本次已经 2024年董事会审批的银

行授信担保85.56亿元、厂商信用担保3.6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4.55%；
公司及子公司已签署担保合同且尚在履行中的担保金额为78.70亿元（包括银行授信担保金额75.05
亿元及厂商信用担保金额3.65亿元），其中，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47.39亿元（包括银行授信担保
余额47.20亿元及厂商担保余额0.1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比例为60.85%。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
主体提供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及涉及诉讼担保。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佳都科技签署的关于重庆新科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佳都科技签署的关于重庆新科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与佳都科技签署的关于佳都技术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珠支行与佳都科技签署的关于华之源的《保证合同》；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佳都科技签署的关于佳都电子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0831 证券简称：ST广网 公告编号：2024-094号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曲江新区曲江行政商务区曲江首座大厦25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4
242,218,110

34.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

长、总经理韩普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0,283,384
比例（%）
99.20

反对
票数

1,609,426
比例（%）

0.67
弃权

票数
325,300

比例（%）
0.13

2、议案名称：《关于改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0,230,284
比例（%）
99.18

反对
票数

1,592,826
比例（%）

0.66
弃权

票数
395,000

比例（%）
0.16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即以同意票代表股份占出席股东

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诗涵、邵琬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0663 证券简称：陆家嘴 公告编号：临2024-076
900932 | 陆家B股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部分限售

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22,222,222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22,222,22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月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1、本次限售类型
本次限售股类型为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限售股。
2、股票发行注册情况
2023年6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72号），同意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相关资产及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注册申请。

根据上述批复，公司于 2023年 7月向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778,734,017股股份购买
相关资产（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2024年6月向上海浦东土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等7名特定对象发行222,222,222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3、股份登记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于 2023年 8月 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于 2024年 7月 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4、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具体安排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股东名称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UBS AG
上海浦东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土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王俊
合计

发行股数（股）
778,734,017
6,913,580
30,864,197
11,851,851
19,876,543
24,264,197
122,222,222
6,229,632

1,000,956,239

限售期（月）
36
6
6
6
6
6
6
6
-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于2023年8月8日登记完成，公司总股本由4,034,197,440
股增加至4,812,931,457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2024年7月5日登记完成，公司总股本由4,812,931,457股增加
至5,035,153,679股。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7名特定对象均承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

转让其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承诺，
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符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所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前述股东作出

的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独

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22,222,222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月6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股东名称

UBS AG
上海浦东创新投资发展（集

团）
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
团）

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土地控股（集团）

有限
公司
王俊
合计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6,913,580
30,864,197

11,851,851

19,876,543

24,264,197

122,222,222
6,229,632

222,222,222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0.14%
0.61%

0.24%

0.39%

0.48%

2.43%
0.12%
4.41%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6,913,580
30,864,197

11,851,851

19,876,543

24,264,197

122,222,222
6,229,632

222,222,222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0
0

0

0

0

0
0
0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限售股类型
向特定对象发行

合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22,222,222
222,222,222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A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A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B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股）
1,000,956,239
2,933,461,440
1,100,736,000
5,035,153,679

变动数（股）
-222,222,222
222,222,222

-
-

变动后（股）
778,734,017
3,155,683,662
1,100,736,000
5,035,153,679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0482 证券简称：中国动力 公告编号：2024-096
债券代码：110808 债券简称：动力定0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72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2
1,505,668,256

66.843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勇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总经理施俊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善君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朱宏

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05,477,740
比例（%）
99.9873

反对
票数

142,416
比例（%）
0.0094

弃权
票数
48,100

比例（%）
0.003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108,007
比例（%）
99.9258

反对
票数

149,716
比例（%）
0.0545

弃权
票数
53,800

比例（%）
0.0197

3、议案名称：关于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2025年度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006,207
比例（%）
99.8886

反对
票数

209,116
比例（%）
0.0762

弃权
票数
96,200

比例（%）
0.0352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议案名称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
议案

得票数

1,461,394,43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7.0595
是否当选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01

议案名称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暨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的议案》
《关于与中船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2025年度
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487,168,567

274,108,007

274,006,207
443,085,264

比例（%）

99.9609

99.9258

99.8886

90.9155

反对

票数

142,416

149,716

209,116

比例（%）

0.0292

0.0545

0.0762

弃权

票数

48,100

53,800

96,200

比例（%）

0.0099

0.0197

0.0352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经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

3 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2至议案4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同意

通过，其中议案2和议案3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上

述关联股东（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31,356,733股）均已在关联议案表决中回避。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玲莉、陈安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1908 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临2024-050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27号）核准，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421,585,16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9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99,999,998.8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 8,500,000.00元，余额为人民币 2,491,499,998.80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490,073,975.03元（不含增值税）。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21年1月5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1月6日出具的天职业字[2021]544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入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项目名称
乐山22GW高效单晶硅棒、切片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09,007.40
40,000.00
249,007.40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220,249.34（注）

40,000.00
260,249.34

注：包含利息收入
公司用于建设“乐山22GW高效单晶硅棒、切片项目”（即“乐山二期”）以及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全部使用完毕，且所有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均已注销完毕。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日披露的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公司公告：临2024-032）、2024年9月10日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司公告：临2024-041）。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
公司募投项目乐山二期原计划于2023年12月前投产，公司于2023年12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

“乐山22GW高效单晶硅棒、切片项目”的预计投产时间延长至2024年12月（详见公告：临2023-045）。
截至目前，公司乐山二期项目主体框架建设工作已完成，核心生产设备已安装、调试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未来，公司将根据市场变化及行业变动等情况综合评估，合理安排后续配套建设工作。
四、风险提示
在当前行业和市场条件下，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决策新材料业务的整体开工率水平，公司“乐山22GW高效单晶硅棒、切片项目”的具体排产安排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1012 证券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2024-121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七路101号西安铂菲朗酒

店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58
2,326,000,678

30.7759
注：上表中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含公司回购账户所持20,177,564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钟宝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晓东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7,278,823
比例（%）
97.9053

反对
票数

45,400,855
比例（%）
1.9519

弃权
票数

3,321,000
比例（%）
0.1428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5,486,461
比例（%）
97.8283

反对
票数

47,247,301
比例（%）
2.0313

弃权
票数

3,266,916
比例（%）
0.1405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2,586,426
比例（%）
83.3018

反对
票数

125,634,720
比例（%）
16.2867

弃权
票数

3,174,312
比例（%）
0.4115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为光伏贷业务提供保证金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5,835,973
比例（%）
98.2732

反对
票数

14,297,817
比例（%）
0.6147

弃权
票数

25,866,888
比例（%）
1.1121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26,084,928
比例（%）
95.7044

反对
票数

97,644,262
比例（%）
4.1979

弃权
票数

2,271,488
比例（%）
0.0977

6、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8,048,240
比例（%）
99.6581

反对
票数

6,012,654
比例（%）
0.2585

弃权
票数

1,939,784
比例（%）
0.083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3

6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2024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关于2025年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关于2021年度可转换公司债
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06,207,218

226,120,041

346,976,635

比例（%）

86.2728

63.7085

97.7594

反对

票数

45,400,855

125,634,720

6,012,654

比例（%）

12.7915

35.3971

1.6940

弃权

票数

3,321,000

3,174,312

1,939,784

比例（%）

0.9357

0.8944

0.546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2、3、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第3项

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常小宝、宋言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1658 证券简称：邮储银行 公告编号：2024-04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477元人民币（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8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2024年 12月 20日的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半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本行普通股总股本99,161,076,03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477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4,646,090,930.81元人民币（含税）；其中A股普通股股本
79,304,909,038股，派发A股现金红利11,713,335,064.91元人民币（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本行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行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行A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现金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77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行暂不代扣
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77元。待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行，本
行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内（含1个月）的，其现金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本行A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相关实施条例计算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477元。

（3）对于持有本行A股的QFII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相关实施条例的规
定，凡中国境内企业向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时，需由中国境内企业按10%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13293元。如果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

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执行。

（4）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对于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行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

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本行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

币派发。本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每股人民币0.13293元。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

税收协议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向本行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议
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议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
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中国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8858158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1699 证券简称：潞安环能 公告编号：2024-065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4
252,970,818
22.752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志清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史红邈先生、张志敏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5人，监事芦志刚先生、丁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马泽锋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二〇二五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344,653
比例（%）
99.3571

反对
票数

980,575
比例（%）
0.3876

弃权
票数

645,590
比例（%）
0.255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预计公司二〇二五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51,344,653
比例（%）

99.3571

反对

票数

980,575
比例（%）

0.3876

弃权

票数

645,590
比例（%）

0.255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潞安工程有
限公司、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均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
律师：齐春艳、鲁悦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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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前期披露了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案（以下简称本案）相关诉讼情况（详见公司公告临2024-048号、临2024-051号）。2024
年 12月 29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发布《普通代表人诉讼权利登记公
告》，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资者服务中心）发布《关于公开征集金通灵案投资者授权
委托的公告》。

2024年12月16日，南京中院经依法审查作出(2024)苏01民初2864号民事裁定，决定适用普通代
表人诉讼程序审理本案，确定本案权利人范围。裁定书送达后，被告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间内申请复议。2024年12月29日，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作出（2024）苏民终 1775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述申请人的复议申请，维持原裁定。据此，南京
中院发布权利登记公告，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本案权利人范围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且与本案具有相同种类诉讼请求的投资者：1.自2018年
4月26日（含）至2023年6月27日（含）期间以公开竞价方式买入、并于2023年6月27日（含）闭市后
当日仍持有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证券代码：300091）；2.自 2018年 4月 26日（含）至

2023年4月27日（含）期间以公开竞价方式买入、并于2023年4月28日（含）至2023年6月27日（含）
期间卖出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证券代码：300091）。权利登记公告期间为30日，权利
人应在登记期间内，即于2025年2月5日之前，通过登录南京法院网上诉讼服务中心（http://ssfw.njfy.
gov.cn）代表人诉讼平台登记。

本案拟任代表人为叶小明、俞梦现。代表人的诉讼权限包括代表原告参加开庭审理，变更、放弃

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提起或者放弃上诉，申请执行，委

托诉讼代理人等，参加登记视为对代表人进行特别授权。申请加入本案诉讼并自愿担任本案代表人

的，可同时于2025年2月5日之前通过代表人诉讼平台进行申请。权利登记不预交案件受理费，案

件受理费结案后由败诉方按照诉讼标的额交纳。

同日，投资者服务中心发布《关于公开征集金通灵案投资者授权委托的公告》，公开征集投资者

授权委托，申请参加金通灵案普通代表人诉讼并转换特别代表人诉讼。征集期限为自公告发布时起
至2025年1月3日24:00。如授权适格投资者达到50人以上，投资者服务中心将及时向法院申请参
加特别代表人诉讼。投资者可关注中国投资者网（www.investor.org.cn）、投资者服务中心官网（www.
isc.com.cn）或拨打400-187-6699（工作日9：30-11：30，13：30-17：00），了解相关进展。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案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信
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1179 证券简称：中国西电 公告编号：2024-057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三季度利润分配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提升投资者获得感，与股东共享发展成果，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2025年1月24日前完成2024年三季度利润分配。
公司2024年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6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5,125,882,352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共

计派发现金红利133,272,941.15元（含税），占2024年第三季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9.86%。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2024年1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9）。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除权（息）日、现金红利发放日等以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